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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涉及诉讼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终审判决；

2.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省天台县围海建设投资有

限公司为被告；

3.涉案的金额：5,864.81万元及相关利息；

4.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的影响：对于该案件，公司已于2025年度计提了上述相

关损失，本次判决不会对公司当期损益产生重大影响。

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浙江省

天台县围海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台围海”）于近日收到浙江省高级人

民法院出具的《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5]浙民终1437号），现将

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

2015年7月14日，天台围海作为发包人和攀枝花公路桥梁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攀枝花公司”）作为承包人签订了《天台县苍山产业集聚区一期开发PPP项目(一

标)施工承包合同》（以下简称：“本合同”）。项目名称：天台县苍山产业集聚区

一期开发PPP项目(一标)；承包范围：设计图纸范围内的土石方平衡及道路和排水排

污等市政工程；开工日期：开工令中的开工日期，合同工期总日历天数不超过730

天；质量标准：合格；签约合同价：暂定人民币471,080,000元。2017年4月13日，

双方签订了《工程补充合同》，约定经天台县财政局评审的市政公用工程造价为

148,473,159元，按中标的投标书承诺的折扣率90.84%进行调整，调整后的总价为



134,873,018元，工程量最终按实际完成量结算。

后续施工过程中，该工程项目工期延期共三次，项目工期由本合同工期约定的

工期总日历天数不超过730天（24个月）已实际延长至63个月，工期增加39个月。因

天台围海原因导致本项目三次工期延期39个月，从而对攀枝花公司的人工费、材料

费、施工机具使用费、现场管理费、总部管理费、保险费、保函手续费等造成经济

损失，对此，攀枝花公司向天台围海提起诉讼。

根据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的《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

书》（[2025]浙10民初363号），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四百九十六条、

第七百八十八条、第八百零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第十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

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之规定，判决情况为：

1.被告浙江省天台县围海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

原告攀枝花公路桥梁工程有限公司工程款32,726,325.48 元，并支付相应的利息（利

息的具体计算方式为：以欠付工程款34,726,325.48 元为基数，按照一年期LPR 利

率的标准从2023年8月2日计算至2025年1月25日；以欠付工程款32,726,325.48 元为

基数，按照一年期LPR 利率的标准从2025年1月26 日计算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

2.被告浙江省天台县围海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赔偿

给原告攀枝花公路桥梁工程有限公司三次工期延期造成的各项经济损失共计

25,921,788元；

3.驳回原告攀枝花公路桥梁工程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二、本次诉讼事项的进展情况

根据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出具的《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5]

浙民终1437号），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一款第一

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00,638.10 元，由浙江省天台县围海建设投资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三、是否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四、本次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截至本公告日，本案为终审判决，公司已于2025年度计提了上述相关损失，本

次判决不会对公司当期损益产生重大影响。

五、备查文件

1.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出具的《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5]浙

民终1437号）

特此公告

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六月二十二日


